
1 
 

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7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泰州光坪日昇晶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泰

州能源基金”、“基金”或“合伙企业”） 

 投资金额：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晶坪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 150 万元

人民币参与设立泰州能源基金，占基金出资总额的 14.9850%。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总经理办公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风险提示：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州能源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尚未

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2、基金投资过程中会受到产业政策、经

济环境、行业周期等多重因素影响，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户用光伏业务的“高周转”运营战略及投资布局，提高户

用资产周转效率，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晶坪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晶坪”）

近日与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新能源”）、江西日昇绿

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日昇”）以及聚信弘源（江苏）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信弘源”）签署了《泰州光坪日昇晶新能源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之有限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各方共同设立泰州能源

基金，该基金拟以股权投资为主要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户用分布式光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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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能源基金的出资额总额为人民币1,001万元，其中上海晶坪作为有限合

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的出资额为人民币150万元，占基金出资总额的14.985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

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总经理办公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的合作方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聚信弘源（江苏）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91058696485B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20日 

法定代表人：戴靖 

注册地址：泰州市药城大道一号（药城大道南侧、口泰路东侧）C1幢1215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社会经济咨询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信聚信（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5.00%，泰州零维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泰州聚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各持股30.00%，江苏泰

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泰州市华丽新材料有限公司各持股5.00%。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7,062,253.84 

 

8,438,039.34 

总负债 2,854,949.14 3,291,514.72 

净资产 4,207,304.70 5,146,524.62 

资产负债率 40.43% 39.01% 

项目 2024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3 年度（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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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431,603.78 3,062,497.94 

净利润 -639,541.75 

 

5,063,920.79 

聚信弘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聚信弘

源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管理人登记编码为

P1002002。 

聚信弘源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和其他相关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没有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不存在与第三方有其他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二）有限合伙人基本情况 

1、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325499313Y 

注册资本：156,631.1788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23日 

法定代表人：张许成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湖路2号 

经营范围：光伏新能源电站设备的生产、制造与设计；新能源发电系统及工

程的研发、设计、开发、投资、建设、运营及服务；售电业务；机电集成（或成

套）设备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

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阳光新能源79.4036%股权，其余12位

股东合计持有阳光新能源20.5964%股权。阳光新能源为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33,603,813,594.35 28,138,050,679.29 

净资产 9,375,859,168.48 7,826,618,212.16 

项目 2024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3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870,459,651.63 26,574,546,3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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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640,414,726.25 1,148,409,694.90 

2、江西日昇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833298208XY 

注册资本：4,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5年3月13日 

法定代表人：闵凯 

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古县渡镇古北社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

维修和试验，水力发电，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电气安装服务，建设工程设计，建

设工程勘察，公路管理与养护，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包装装潢印刷

品印刷，印刷品装订服务，文件、资料等其他印刷品印刷，施工专业作业，发电

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

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规划设计管理，土石方工程施工，钢压延加工，

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力设施器材销

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五金产品批发，电子产品销

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风

动和电动工具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

许可类租赁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自然人闵凯持有江西日昇70%股权，自然人余兰持有江西日昇30%

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19,980,768.33 16,496,8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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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2,144,635.37 8,862,108.74 

项目 2024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3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875,399.13 27,080,854.28 

净利润 -370,581.25 859,948.56 

经查询，上述合伙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上述合伙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

排。 

三、本次参与设立的基金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州能源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登记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泰州光坪日昇晶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91MAE0QQUB6Q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4年9月18日 

出资额：1,001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口岸街道柴墟东路9-125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

服务；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

业）；股权投资；融资咨询服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

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

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执行事务合伙人：聚信弘源（江苏）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

玉珏） 

合伙人及出资结构： 

合伙人名称 类型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认缴比例 

聚信弘源（江苏）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 0.0999% 

上海晶坪电力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 14.9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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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50 14.9850% 

江西日昇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00 69.9301% 

合计 1,001 100.00% 

四、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伙企业基本信息 

1、目的和经营范围 

（1）目的：以股权投资为主要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分布式户用光伏项目，

目标公司自身或其直接或间接持股企业通过光伏设备租赁、项目委托运维等方式

开展分布式户用光伏业务经营，实现合伙企业及各合伙人的利益最大化。 

（2）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从事非上市类股

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具体以合伙企业注册地主管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2、经营期限 

合伙企业的存续期限为25年，自合伙企业营业执照载明的成立日期起至其后

连续25个周年的时间期限届满之日止。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届满前，经合伙人大

会审议通过，可对合伙企业存续期限进行延展，每次延展期限为2年。 

合伙企业作为私募基金产品的存续期限为自基金成立日起25年，经执行事务

合伙人决定，可对基金存续期限进行延展，每次延展期限为2年。 

3、管理人及管理费 

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限内，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担任合伙企业的基金管理人，并

按照合伙协议规定收取管理费。合伙企业每一年的管理费金额为30万元人民币。 

（二）合伙人及其出资 

1、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聚信弘源，有限合伙人为上海晶坪、阳

光新能源、江西日昇。 

2、合伙企业的目标认缴出资总额预计为1,001万元，由全体合伙人认缴，并

按合伙协议约定实际缴付，所有合伙人均以现金形式向合伙企业认缴和实缴其认

缴出资额。 

（三）投资业务 

1、投资业务 

合伙企业将通过投资目标公司的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分布式户用光伏企业

或项目，被投资项目通过经营性租赁取得光伏发电设备并通过委托第三方运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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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方式开展业务经营。 

2、投资限制 

合伙企业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1）从事担保、抵押、委托贷款等业务； 

（2）投资二级市场股票、期货、房地产、证券投资基金、评级AAA以下的

企业债、信托产品、非保本型理财产品、保险计划及其他金融衍生品； 

（3）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赞助、捐赠（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的除外）； 

（4）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或向第三方提供贷款和资金拆借； 

（5）进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投资； 

（6）对外举债； 

（7）其他国家法律法规禁止从事的业务。 

3、投资变现：合伙企业项目投资的投资变现可以通过股权转让、权益转让

或其他合法形式进行，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并执行。 

（四）合伙人的权利 

1、普通合伙人是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负责合伙企业

的管理和运营。为实现合伙企业之目的，合伙企业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

管理、控制、运营的权力全部排他性地归属于执行事务合伙人。 

2、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不得干

预合伙企业的管理和运营。 

（五）收益分配 

1、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的规定分摊合伙企业成本和费用，分配合伙企业投

资收益，承担合伙企业投资亏损。 

2、除管理费外，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收取业绩分成。

各方同意按照以下方式计算各合伙人应享有的权益及应向执行事务合伙人支付

的业绩分成：若项目投资年化收益率小于或等于8%，则项目投资收益由各合伙

人按照其各自的实缴出资比例享有；若项目投资年化收益率大于8%，则项目投

资年化收益率超出8%部分（以下简称“超额收益”）的90％由各合伙人按实缴出

资比例分配，超额收益的10％作为业绩分成分配给执行事务合伙人。 

3、未经全体有限合伙人一致同意，上述收益分配原则不得改变。执行事务

合伙人及合伙企业不对有限合伙人的投资收益进行保底，合伙企业是否向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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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收益分配以及具体分配金额，取决于合伙企业自被投资项目中所取得收入情

况及具体分配方案。 

（六）协议生效 

合伙协议于合伙协议签署日起生效。 

五、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泰州能源基金拟以股权投资为主要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户用分布式光伏项

目，被投资项目通过经营性租赁取得光伏发电设备并通过委托第三方运营管理等

方式开展业务经营。上海晶坪参与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提高户用资产周转效率，

促进公司与合作方进一步深化合作，为公司户用光伏业务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

支持。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上海晶坪自有资金，上海晶坪作为有限合伙人承

担的投资风险以出资额为限，本次投资不会影响上海晶坪正常生产经营，也不会

对上海晶坪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六、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泰州能源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尚未取得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基金投资过程中会受到产业政策、经济环境、行业周期等

多重因素影响，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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